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开展研究生招生工作
腐败问题整治实施方案
（研究生院）

各学院、部处，全体研究生招生工作参与者：
为深入贯彻中央纪委和浙江省纪委以及学校腐败问题整治相关精神，根据学校纪委《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开展腐败问题整治实施方案》相关规定，结合我校研究生招生工作实际，现就开展腐败问题整治，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1、 目的任务
根据浙江省和学校的工作部署，结合上级工作要求，切实履行好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持续净化我校政治生态，推进“清廉校园”“清廉招生”建设，认真落实上级和学校有关廉政要求，为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提供坚强保障。
 二、工作原则
（一）突出问题导向。紧盯招生计划制定和落实、招生命题（含复试）、监考、试题保管（含复试）、评卷（含复试）、调剂、面试、登分核分、录取以及招生费用使用与发放等关键环节，结合工作实际，开展整治，增强整治工作的针对性。
（二）坚持群众路线。深入了解掌握招生真实情况，把整治工作与提升招生工作管理质量统一起来，使招生工作更加公平公正、科学有效。
（三）深化标本兼治。注重“惩、治、防”综合施策，既坚决查处突出腐败问题，又深挖问题根源；既注重教育引导，又促进规范，补齐短板，完善招生制度，强化招生过程监督，建立长效机制。
三、工作安排
整治工作分步推进，于2021年10月底前完成主要工作。具体如下：
（一）制定实施方案，开展宣传教育。按照学校要求，综合近几年招生管理等发现的问题，深入开展分析研判，各招生学院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普及相关规定和法律知识，提升参与招生工作教职工的法纪意识、底线意识，推动教职工开展自查工作。（完成时间：6月18日前）
（二）开展自查自纠。各学院组织参与招生工作教职工对照整治重点环节，开展自查。畅通问题反馈渠道，及时接收教职工主动说明有关情况或问题，推进自纠工作。（完成时间：6月30日前）
（三）组织检查抽查。各学院须采取措施，加强管理，开展检查抽查，排查存在的问题，以检查推动自查自纠工作。学校研究生院研工部会同纪检监察室适时对各学院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开展抽查。（完成时间：7月10日前）
（四）问题线索处置。对整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各学院认真甄别，对涉及违法违纪问题线索，要及时转研究生院研工部处置，并做好保密工作。对整治期间教职工主动说明组织尚未掌握的问题，研究生院研工部会同纪检监察室依规依纪依法按“第一种形态”从宽处置；对严重违纪违法或者恣意侵害师生权益、严重败坏师德师风的，严肃查处。（完成时间：7月30日前）
[bookmark: _GoBack]（五）整治成果运用。各学院在整治工作中，要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加强管理，履行好监督职能，修订完善制度流程，堵塞漏洞并强化制度执行。对存在问题并整改不到位的，在下一年招生中视情节给予减招、停招。
（六）情况汇总报送。各学院要及时汇总有关情况，于7月1日前，将工作总结和报表（见附件）报研招办。
联系人：研招办 李智虎、王晟，电话：0571-87713515，
邮箱：lizhihu@hdu.edu.cn,wangs@hdu.edu.cn；

   附件：1.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工作个人自查自纠表
2.主动说明问题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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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工作个人自查自纠表
所在学院（部门）：                          姓名：             
	自查自纠内容
	是
	否

	是否参加了研究生招生工作
	
	

	是否存在以权谋私、吃拿卡要、贪污受贿、违规违纪等问题
	
	

	存在问题的具体情况说明

	（何时、何地、何人、何种方式、钱款数额或物品等及最终去向）

	本人承诺：
    本人对以上所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有瞒报、漏报，愿意按照《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开展腐败问题整治实施方案》等相关规定接受组织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由参与招生工作教职工本人填写，在相应选项栏内填写“√”；
      2.自2017年1月1日以来参加过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都应填报；
      3.研究生招生工作具体包括硕、博招生计划制定和落实、招生命题（含复试）、监考、试卷印制与保管（含复试）、评卷（含复试）、调剂、面试、登分核分、录取以及招生费用使用与发放等各环节；
      4.如存在整治问题，请在“存在问题的具体情况说明”栏内填写，内容较多时可另附页。


附件2
主动说明问题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审核人：
	序号
	主动说明问题
（情况）人数
	主动说明问题
（情况）个数
	主动上交钱款
（金额、单位：万元）/财物（数量）

	
	
	
	

	
	
	
	

	
	
	
	

	
	
	
	

	
	
	
	

	
	
	
	

	
	
	
	

	
	
	
	

	
	
	
	

	
	
	
	

	
	
	
	

	合计
	
	
	


注：本单位共自查自纠       人（含2017年1月1日以来参加过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在岗在编、离退休以及企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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